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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破产/无偿付能力/债权人索赔责任绝对免除保险 

 

基于保险人收取的相应保险费，兹经合同各方理解和同意，主险条款第 5 条“除外责任”

中增加以下除外条款： 

破产、无偿付能力和债权人   

(1) 主张或实际存在以下情形，或以任何形式直接/间接由以下情形引发或与其相关： 

(i) 被指称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导致或造成被保险公司或任何被保险人破产或

无偿付能力，或是导致被保险公司提起法律程序，或是导致针对被保险公司或

任何被保险人提起法律程序的任何不当行为；或 

(ii) 被保险公司或任何被保险人因任何被保险人的不当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全部或

部分遭受财务损失，但前提是该赔偿请求是在被保险公司或任何被保险人被确

定为已丧失偿付能力、已提出破产申请、已有人对其提出法律程序申请、被保

险公司或任何被保险人已为其债权人的利益而转让其资产之后提起的；或 

(2) 由被保险公司或任何被保险人的任何债权人或债务人提起的或代其提起的或在其促成

下提起的任何赔偿请求或因支付或收取账款的任何责任（无论是被主张的还是实际存

在的）而产生的任何赔偿请求所造成或与其相关，包括但不限于指称在信用延期或购

买债务工具方面存在失实陈述的赔偿请求，或主张（全部或部分）由于被保险公司或

任何被保险人破产或无偿付能力而导致债务价值下降的赔偿请求。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

条件和限制保持不变。 

 


